
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企业家金融学堂(第 2 期) 

收费标准公示 

  根据《中山大学非学历教育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对我院申报新增的 EDP 项目《企业家金

融学堂（第 2期）》进行收费标准公示。 

  一、公示收费标准及时间 

  公示时间：2026 年 1 月 29 日—2026 年 2 月 5 日。 

 

  二、异议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

  1.国际金融学院办公室，电话:0756-3668661，Email：isbf@mail.sysu.edu.cn； 

  2.异议受理地点：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大学路 2 号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 6 号 A454； 

  3.不受理匿名异议，异议者需提供实名信息（代为保密），并需提供合理证据。 

  

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29 日 

 


